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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无

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富欣智能交通控制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深

圳市现代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东波、何广进、代磊磊、华瞡怡、马超锋、张志云、李娅、王运霞、高翔、李国龙、

韩建良、蔡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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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道路通行安全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有轨电车在道路上的交通组织与交通渠化、交通信号与安全设施设置、交通信号优先

通行控制、交叉口信号设备交互接口规范、通行与安全效益评估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上设有专用车道的有轨电车通行组织，与机动车混行的有轨电车通行组织可参

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５７６８．２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２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ＧＢ５７６８．３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３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ＧＢ１４８８６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ＧＢ／Ｔ３１４１８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术语

ＧＢ５０６８８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７６３　　 无障碍设计规范

ＧＢ／Ｔ５０８３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ＣＪＪ６９　　　 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

ＣＪＪ１５２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ＧＡ／Ｔ５２７．１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１４１８、ＧＢ／Ｔ５０８３３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交通组织与交通渠化

４．１　基本原则

４．１．１　有轨电车沿线交通组织与交通渠化应符合有轨电车线网规划设计以及道路交通设计。

４．１．２　有轨电车运行路段宜设置有轨电车专用车道。设置专用车道的宜设置隔离设施，隔离设施应符

合ＧＢ５０６８８的规定。

４．１．３　有轨电车沿线进出站通道应按照ＧＢ５０７６３设置无障碍设施。

４．２　交叉口

４．２．１　一般要求

４．２．１．１　交叉口交通组织与交通渠化应满足有轨电车通行需求，并符合ＣＪＪ１５２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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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２　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得有影响有轨电车驾驶人及其他机动车驾驶人视线的物体。

４．２．１．３　有轨电车通过交叉口的速度应综合考虑线路、车辆安全运行、驾驶人望及制动距离的影响，

有轨电车通过交叉口应减速慢行，确保安全通过。

４．２．１．４　交叉口的行人过街交通组织宜优先采用立体过街方式。采用平面过街方式时，宜设置行人过

街安全岛，并符合ＧＢ５７６８．３的规定。

４．２．１．５　交叉口有轨电车车辆限界范围内应施划黄色网状线。

４．２．２　通行方式

有轨电车在交叉口范围内的常见通行方式如下：

ａ）　路中通行：包括路中直行、路中左转和路中右转，参见附录Ａ中图Ａ．１和图Ａ．２；

ｂ）　路侧通行：包括路侧直行、路侧左转和路侧右转，参见图Ａ．３和图Ａ．４；

ｃ）　路中路侧通行：包括路中路侧左转和路中路侧右转，参见图Ａ．５。

４．２．３　路中通行

４．２．３．１　有轨电车路中通行的交叉口，不宜通过压缩中央分隔带的方式增加左转专用车道。

４．２．３．２　有轨电车在路中转弯且交叉口未设置机动车掉头信号相位时，在冲突方向设置禁止掉头标志

和禁止掉头标线，禁止本方向机动车掉头，参见附录Ｂ中图Ｂ．１０。

４．２．３．３　相交道路设置左弯待转区时，其前端的停止线与有轨电车通行区之间的距离犱１应不小于６ｍ，

见图１。

图１　左弯待转区设置示意图

４．２．３．４　当行人过街安全岛紧靠有轨电车轨道设置时，其与有轨电车车辆限界之间的距离犱２应不小于

０．５ｍ，见图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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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行人过街安全岛及行人禁止驻足区设置示意图

４．２．３．５　有轨电车通行区与人行横道相交的区域应设置行人禁止驻足区，见图２。

４．２．４　路侧通行

４．２．４．１　有轨电车路侧通行的交叉口，不宜通过展宽进口道的方式增加右转专用车道。

４．２．４．２　有轨电车路侧通行时，应对右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行控制，避免与有轨电车冲突。

４．２．４．３　有轨电车路侧直行时，应避免有轨电车通行区与相交道路的人行横道线相交，应保证至少１ｍ

的安全距离。

４．２．４．４　应避免有轨电车通行区与进口道的机动车停止线、非机动车停止线相交，有轨电车通行区与停

止线之间的距离犱３应不小于６ｍ，见图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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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路侧通行交叉口渠化示意图

４．２．４．５　有轨电车通行区与人行道相交的区域应设置行人禁止驻足区，见图３。

４．２．５　路中路侧通行

根据有轨电车路中路侧通行的具体形式，结合路中通行和路侧通行方式进行组合设置。

４．３　路段

４．３．１　一般要求

４．３．１．１　有轨电车沿线路段行人过街宜采用立体过街方式，立体过街设施应符合ＣＪＪ６９的规定。

４．３．１．２　有轨电车沿线路段行人过街采用平面过街方式时，应按照ＧＢ１４８８６设置人行横道信号灯。

４．３．１．３　行人过街安全岛应符合ＧＢ５７６８．３的规定。

４．３．２　路中通行

４．３．２．１　设置机动车掉头通道时，应采用信号控制。

４．３．２．２　设置行人过街安全岛时，其与有轨电车车辆限界之间的距离犱４应不小于０．５ｍ，见图４。

４．３．２．３　行人过街安全岛需占用其他机动车通行空间时，应按照ＧＢ５７６８．３设置过渡渐变段，见图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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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沿线路段行人过街安全岛设置示意图

４．４　站台

４．４．１　乘客进出站台交通组织宜与交叉口或路段的行人过街组织一致。采用平面过街方式时，人行横

道宽度应满足客流量与行人过街流量的需求。采用立体过街方式时，应符合ＣＪＪ６９的规定。

４．４．２　站台布设在道路中央采用平面过街方式时，人行横道与站台之间的近端距离不应大于４０ｍ。站

台周边宜采用隔离设施、标志标线引导乘客按规定线路进出车站。

５　交通信号与安全设施设置

５．１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

５．１．１　有轨电车通行的交叉口、路段及场站出入口的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设置要求如下：

ａ）　与其他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产生交通冲突时，应设置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

ｂ）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的设置与安装，应确保有轨电车驾驶人清晰观察到，不应被树木、交通标

志、广告牌等其他设施遮挡，不应被其他光源干扰。

５．１．２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样式及设置见附录Ｃ。

５．２　交通标志

有轨电车沿线交叉口、路段及场站出入口，应根据有轨电车驾驶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需要，设

置相关交通标志。交通标志样式及设置参见附录Ｂ。

５．３　交通标线

有轨电车沿线交叉口、路段及场站出入口，应根据有轨电车驾驶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需要，设

置相关交通标线。交通标线样式及设置参见附录Ｄ。

５．４　交通安全设施

５．４．１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物理隔离前端应设置警示桩。物理隔离设施面向来车方向应间隔设置反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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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发光的警示装置。

５．４．２　交通安全设施不得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且不得侵入停车视距范围内。

６　交通信号优先通行控制

６．１　基本原则

６．１．１　有轨电车在交叉口的通行信号应服从道路交通信号控制。

６．１．２　应避免与其他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冲突，并最大限度降低对其他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等通行效率的影响。

６．１．３　应明确设计定制有轨电车通行交叉口的信号优先控制、信息交互安全等技术实施路线。

６．１．４　应考虑有轨电车运行计划、站点布设、交叉口交通组织等因素，结合其他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交通量情况，逐一确定沿线各交叉口信号优先控制方案。

６．１．５　有轨电车信号优先交叉口不宜设置倒计时器。

６．２　信息采集与传输

６．２．１　有轨电车运行状态信息采集

支持对有轨电车的运行状态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包括有轨电车通过接近预告点、接近请求点、进入

交叉口、驶离交叉口等位置时的运行状态信息。

６．２．２　其他机动车通行状态信息采集

支持对其他机动车的通行状态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包括其他机动车在交叉口各进口道的交通流量、

排队长度、车头时距等通行状态信息。

６．２．３　路侧设备间信息传输

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与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之间应直接实现通信对接、实时信息交互、交互

信息校验等，交互信息内容见７．３。

６．２．４　中心系统间信息交互

有轨电车信号系统与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之间宜实现系统通信对接和信息共享交互，交互信息

包括交叉口信号优先功能开启状态、路侧控制设备异常故障、信号控制方式、有轨电车运营调度计划等。

６．３　响应方式

６．３．１　分类

有轨电车信号优先的基本响应方式包括绿灯延长、红灯缩短和插入专用相位三种类型，响应过程

如下：

ａ）　绿灯延长：接收到有轨电车优先通行请求，延长有轨电车通行方向绿灯信号时间；

ｂ）　红灯缩短：接收到有轨电车优先通行请求，缩短有轨电车通行方向红灯信号时间；

ｃ）　插入专用相位：接收到有轨电车优先通行请求，在当前的相位放行序列中插入专用相位。

６．３．２　方式选择

方式选择应考虑以下因素：

ａ）　优先选用绿灯延长或红灯缩短的响应方式；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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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有轨电车与其他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不能在同一信号相位放行时，采用插入专用相位的响

应方式。

６．４　方案设置

６．４．１　时段划分

应综合考虑有轨电车运行计划以及其他交通方式交通运行规律特征，宜至少划分为早高峰时段、晚

高峰时段、平峰时段、有轨电车非运营时段等。

６．４．２　相位相序

相位相序需考虑以下因素：

ａ）　有轨电车宜与同向无冲突的其他机动车在同一相位放行；

ｂ）　有轨电车采用路中路侧通行方式时，宜设置有轨电车专用相位；

ｃ）　有轨电车进出场站时，宜设置有轨电车专用相位。

６．４．３　控制参数配置

控制参数配置宜包括以下内容：

ａ）　有轨电车通行路线、站点位置、道路及交叉口几何特征等参数；

ｂ）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交通检测器、行人过街按钮等设备配置参数；

ｃ）　有轨电车优先接近预告、接近请求、进入和驶离交叉口等位置信息，以及通过交叉口时间信息。

６．５　运行状态监测记录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宜支持以下功能：

ａ）　实时显示系统优先控制状态、有轨电车请求信息、有轨电车通行信号、设备运行状态等；

ｂ）　记录和查询有轨电车请求信号、有轨电车通行信号、设备故障状态等日志信息。

６．６　控制约束条件

６．６．１　信号灯转换时序

有轨电车信号相位执行时，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的基本灯色转换时序宜为“通行—过渡—禁止—通

行”。与同向其他机动车处于同一相位时，有轨电车“通行”信号启亮不应早于其他机动车绿灯信号。

６．６．２　信号配时时长

有轨电车信号相位最小绿灯时长，应至少满足有轨电车安全通过交叉口所需时间。宜在有轨电车

信号相位转入下一相位前设置全红清空时间。执行红灯缩短响应方式时，其他相位的最小绿灯时间应

符合ＧＡ／Ｔ５２７．１的要求。

７　交叉口信号设备交互接口规范

７．１　接口界面

交叉口信号设备交互接口，涉及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和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之间的交互，见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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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交叉口信号设备交互接口界面

７．２　接口要求

７．２．１　一般要求

交互接口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具备浪涌、静电的防护；

ｂ）　具备过欠压保护、反接保护和短路保护；

ｃ）　强弱电接口采取隔离设置，电缆分开敷设。

７．２．２　接口方式

应至少支持以下两种通信接口方式：

ａ）　继电器接口方式；

ｂ）　ＲＳ４８５、ＲＳ４２２或者ＲＳ２３２串行接口方式。

７．２．３　继电器接口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继电器励磁状态为接点吸合，非励磁状态为接点释放；接点额定电压２４Ｖ，电流小于２００ｍＡ；

ｂ）　继电器输出接口由信号采集方分别供电；继电器电源的电压２４Ｖ±１Ｖ，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

２Ａ；

ｃ）　继电器信号触发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１ｓ；

ｄ）　继电器触发时延小于或等于２００ｍｓ。

７．２．４　串行接口要求

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ＲＳ２３２通信方式采用ＤＢ９接口形式；

ｂ）　波特率９６００ｂｐｓ，数据位８位、停止位１位，无奇偶校验位；

ｃ）　通信时延小于或等于５００ｍｓ。

７．３　交互信息

７．３．１　继电器接口

７．３．１．１　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向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发送的继电器接口交互信息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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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向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发送的接口交互信息

序号 信息内容 信息说明

１ 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状态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设备运行故障；

接点闭合（值１）：设备运行正常

２ 有轨电车优先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无优先控制；

接点闭合（值１）：有优先控制

３ 有轨电车接近预告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无接近预告；

接点闭合（值１）：接近预告

４ 有轨电车接近请求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无接近请求；

接点闭合（值１）：接近请求

５ 有轨电车进入交叉口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车头进入交叉口；

接点闭合（值１）：未进入交叉口

６ 有轨电车驶离交叉口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未驶离交叉口；

接点闭合（值１）：车尾驶离交叉口

７．３．１．２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向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发送的继电器接口交互信息见表２。

表２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向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发送的接口交互信息

序号 信息内容 信息说明

１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状态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设备运行故障；

接点闭合（值１）：设备运行正常

２ 手动控制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非手动状态；

接点闭合（值１）：手动控制状态

３ 有轨电车允许通行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无通行信号；

接点闭合（值１）：有通行信号

４ 有轨电车禁止通行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无禁止信号；

接点闭合（值１）：有禁止信号

５ 有轨电车通行转至禁止的过渡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无过渡信号；

接点闭合（值１）：有过渡信号

６ 有轨电车禁止转至通行的过渡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无过渡信号；

接点闭合（值１）：有过渡信号

７ 有轨电车请求反馈信号
接点断开（值０）：未收到电车请求；

接点闭合（值１）：收到电车请求

７．３．２　串行接口

７．３．２．１　通信协议

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与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串口通信协议参见附录Ｅ。

７．３．２．２　数据内容

７．３．２．２．１　串行接口数据为双向数据，数据内容采取ＡＳＣＩＩ编码。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发送至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的串口数据内容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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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发送至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的串口数据

序号 字段名称 长度 取值说明

１ 有轨电车通行方向数 １Ｂｙｔｅ 有轨电车通过交叉口的方向数，取值范围：０～２５５

２ 有轨电车通行方向 １Ｂｙｔｅ 取值范围：０～２５５

３ 有轨电车车次号 ２Ｂｙｔｅ 取值范围：０～６５５３５

４ 准点信息 ２Ｂｙｔｅ

负数表示有轨电车早点时间；

正数表示有轨电车晚点时间；

０表示有轨电车准点；

取值范围：－３２７６８～３２７６７，单位为秒（ｓ）

５ 有轨电车行驶速度 １Ｂｙｔｅ 取值范围：０～２５５，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６ 有轨电车经过检测点信号 １Ｂｙｔｅ

在预告、请求、进入、驶离点发出相应信号：

０ｘ００：接近预告点；

０ｘ０１：接近请求点；

０ｘ０２：进入交叉口；

０ｘ０３：驶离交叉口；

０ｘ０４～０ｘ９Ｆ保留；

０ｘＡ０～０ｘＦＦ自定义

７．３．２．２．２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发送至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的串口数据内容见表４。

表４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发送至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的串口数据

序号 字段名称 长度 取值说明

１ 有轨电车通行方向数 １Ｂｙｔｅ 有轨电车通过交叉口的方向数，取值范围：０～２５５

２ 收到优先请求反馈信号 １ｂｉｔ
０：未收到有轨电车请求；

１：收到有轨电车请求

３ 优先控制调整信号 １ｂｉｔ
０：未优先控制调整；

１：已优先控制调整

４
有轨电车通行方向当前相位信号

灯状态
１Ｂｙｔｅ

０ｘ００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未知；

０ｘ０１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红灯；

０ｘ０２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黄灯；

０ｘ０３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绿灯；

０ｘ０４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绿闪；

０ｘ０５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黄闪；

其他数据无效

５
有轨电车通行方向当前灯色预计

剩余时间
１Ｂｙｔｅ

０ｘＦＦ：当前灯色剩余时间大于２５３ｓ；

０ｘＦＥ：当前灯色剩余时间未知；

０２５３：当前灯色具体剩余时间

６
有轨电车通行方向下一相位灯色

状态
１Ｂｙｔｅ

０ｘ００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未知；

０ｘ０１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红灯；

０ｘ０２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黄灯；

０ｘ０３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绿灯；

０ｘ０４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绿闪；

０ｘ０５表示通行方向当前相位状态为黄闪；

其他数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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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通行与安全效益评估

８．１　评估指标

８．１．１　通行效率评估指标

有轨电车通行效率评估指标，包括有轨电车通过量、有轨电车不停车通过率、有轨电车平均行程速

度、有轨电车运行准点率以及其他机动车最大排队长度。

８．１．２　安全效益评估指标

有轨电车安全效益评估指标，包括设施规范设置率、有轨电车万车次事故率。

８．２　通行效率评估指标计算方法

８．２．１　有轨电车通过量

单位时间内，有轨电车通过交叉口的数量，计算方法见式（１）：

犙Ｂ＝∑
狀

犻＝１

（犙Ｂ，犻） …………………………（１）

　　式中：

犙Ｂ　———交叉口单位时间有轨电车通过量，单位为车次每小时（ｖｅｈ／ｈ）；

犙Ｂ，犻———第犻方向单位时间有轨电车通过量，单位为车次每小时（ｖｅｈ／ｈ）；

狀 ———交叉口有轨电车通行方向个数。

８．２．２　有轨电车不停车通过率

有轨电车不需要停车即可通过信号交叉口的比例，计算方法见式（２）：

犘Ｂ＝
１

狀∑
狀

犻＝１

犖ＹＢ，犻

犖Ｙ，犻

…………………………（２）

　　式中：

犘Ｂ　　———有轨电车不停车通过率；

犖ＹＢ，犻———第犻个观测时段的有轨电车不停车通过车次数，单位为车次（ｖｅｈ）；

犖Ｙ，犻 ———第犻个观测时段的有轨电车通过车次总数，单位为车次（ｖｅｈ）；

狀 ———观测时段个数，时段应至少覆盖高峰和平峰，宜在１０个以上。

８．２．３　有轨电车平均行程速度

有轨电车所行经路段长度与行程时间的比值，计算方法见式（３）：

狏Ｙ＝
１

狀∑
狀

犻＝１

犔Ｙ，犻

犜Ｙ，犻

…………………………（３）

　　式中：

狏Ｙ　———有轨电车平均行程速度，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犔Ｙ，犻 ———第犻条有轨电车行经路段的长度，单位为千米（ｋｍ）；

犜Ｙ，犻 ———第犻条路段的有轨电车平均行程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狀 ———有轨电车行经路段数量。

８．２．４　有轨电车运行准点率

有轨电车线路平均运行准点情况，计算方法见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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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Ｚ＝
犖ＹＺ

犖Ｙ

…………………………（４）

　　式中：

犘Ｚ　———有轨电车运行准点率；

犖ＹＺ———当日线路有轨电车运行准点车次数，单位为车次（ｖｅｈ）；

犖Ｙ ———当日线路有轨电车运行车次总数，单位为车次（ｖｅｈ）。

８．２．５　其他机动车最大排队长度

一个信号周期内，除有轨电车外的其他机动车最大排队长度，计算方法见式（５）：

犔ＦＹ＝ｍａｘ（犾ＦＹ，犻） …………………………（５）

　　式中：

犔ＦＹ———其他机动车最大排队长度，单位为米（ｍ）；

犾ＦＹ，犻———第犻个进口方向一个信号周期内的其他机动车最大排队长度，单位为米（ｍ）。

８．３　安全效益评估指标计算方法

８．３．１　设施规范设置率

有轨电车线路范围内规范设置的标志、信号灯、行人过街等设施占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总量的比例，

计算方法见式（６）：

犘Ｇ＝∑
狀

犻＝１

狑犻×
犖ＦＧ，犻

犖Ｆ，犻
（ ）×１００％ …………………………（６）

　　式中：

犘Ｇ　———设施规范设置率；

狑犻 ———第犻类交通管理设施在评价中的权重；

犖ＦＧ，犻———第犻类交通管理设施的规范设置量；

犖Ｆ，犻 ———第犻类交通管理设施的规范设置总量。

８．３．２　有轨电车万车次事故率

有轨电车每万运行车次发生的交通事故次数，计算方法见式（７）：

犘Ａ＝
犖Ａ

犙Ｙ

×１０
４
×１００％ …………………………（７）

　　式中：

犘Ａ———有轨电车万车次事故率；

犖Ａ———事故次数，单位为次；

犙Ｙ———有轨电车运行总车次，单位为车次（ｖｅｈ）。

８．４　评估方法

根据控制目标和需求，可采用单项指标评估或多项指标加权综合评估；并出具相应的评估报告，报

告内容宜包括评估指标计算结果、数据分析、指标对比与汇总，以及趋势图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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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有轨电车交叉口常见通行方式示意图

犃．１　有轨电车路中通行

犃．１．１　有轨电车路中直行示意图见图Ａ．１。

图犃．１　路中直行示意图

犃．１．２　有轨电车路中左转／右转示意图见图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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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路中左转／右转示意图

犃．２　有轨电车路侧通行

犃．２．１　有轨电车路侧直行示意图见图Ａ．３。

图犃．３　路侧直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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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２　有轨电车路侧左转／右转示意图见图Ａ．４。

图犃．４　路侧左转／右转示意图

犃．３　有轨电车路中路侧通行

有轨电车路中路侧左转／右转示意图见图Ａ．５。

图犃．５　路中路侧左转／右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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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交通标志样式及设置

犅．１　用于有轨电车驾驶人的交通标志

犅．１．１　有轨电车限制速度及解除限制速度标志

犅．１．１．１　有轨电车限制速度标志表示限速路段的开始，样式见图Ｂ．１；有轨电车解除限制速度标志表示

限速路段的结束，样式见图Ｂ．２。

图犅．１　有轨电车限制速度标志

图犅．２　有轨电车解除限制速度标志

犅．１．１．２　有轨电车限制速度及解除限制速度标志的形状为矩形。

犅．１．１．３　有轨电车限制速度标志为白底、红圈、黑字、黑图形，有轨电车解除限制速度标志为白底、黑

圈、黑细斜杠、黑字、黑图形，黑字压杠。

犅．１．１．４　有轨电车限制速度及解除限制速度标志尺寸为９０ｃｍ×１３０ｃｍ。当设置空间受限时，短边边

长不小于６０ｃｍ。

犅．１．１．５　有轨电车限制速度与道路不同时，应设置有轨电车限制速度标志。有轨电车限制速度及解除

限制速度标志设置在限速速度的起点（限速）及终点处（解除限速），见图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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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３　有轨电车限制速度及解除限制速度标志设置示例

犅．１．１．６　当路段长度５００ｍ以上时，可重复设置有轨电车限制速度标志。

犅．１．１．７　限速路段内设置不同数值的有轨电车限制速度标志时，只在限速路段的终点设置解除限制速

度标志。解除限速的数值按照限速路段终点前有轨电车限制速度标志的数值确定。

犅．１．２　注意行人标志

犅．１．２．１　注意行人标志表示警告有轨电车驾驶人减速慢行，注意行人，样式见图Ｂ．４。

图犅．４　注意行人标志

犅．１．２．２　注意行人标志的形状、尺寸根据ＧＢ５７６８．２的要求设置。

犅．１．２．３　注意行人标志设置在有轨电车沿线路段的人行横道前适当位置，见图Ｂ．５。

图犅．５　注意行人标志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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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　用于其他交通参与者的交通标志

犅．２．１　注意有轨电车标志

犅．２．１．１　注意有轨电车标志表示警告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注意交叉口、路段或场站出入口处的有轨电

车通行情况，样式见图Ｂ．６。

图犅．６　注意电车标志

犅．２．１．２　注意有轨电车标志为黄底、黑边、黑图形。

犅．２．１．３　注意有轨电车标志的形状为等边三角形，三角形的顶角朝上。

犅．２．１．４　标志尺寸根据设计速度，按表Ｂ．１选取。

表犅．１　注意有轨电车标志尺寸与速度的关系

速度／（ｋｍ／ｈ） ７１～９９ ４０～７０ ＜４０

三角形标志／ｃｍ １１０ ９０ ７０

犅．２．１．５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设置注意有轨电车标志：

ａ）　当人行横道须穿过有轨电车轨道时，在人行横道两端设置注意有轨电车标志，标志面向通过人

行横道的行人，见图Ｂ．７；

图犅．７　路段人行横道注意电车标志设置示例

ｂ）　当人行道与有轨电车轨道相交时，在交叉口进口道处及两侧的人行道上设置注意有轨电车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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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见图Ｂ．８。

图犅．８　交叉口注意电车标志设置示例

犅．２．２　禁止掉头标志

犅．２．２．１　禁止掉头标志表示禁止机动车掉头，样式见图Ｂ．９。

图犅．９　禁止掉头标志

犅．２．２．２　禁止掉头标志的形状、尺寸根据ＧＢ５７６８．２的要求设置。

犅．２．２．３　有轨电车在路中转弯且交叉口未设置机动车掉头信号相位时，在冲突方向设置禁止掉头标志

和禁止掉头标线，禁止本方向机动车掉头，见图Ｂ．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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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０　禁止掉头标志设置示例

犅．２．３　禁止机动车驶入标志

犅．２．３．１　表示禁止机动车驶入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样式见图Ｂ．１１。

图犅．１１　禁止机动车驶入标志

犅．２．３．２　禁止机动车驶入标志的形状、尺寸根据ＧＢ５７６８．２的要求设置。

犅．２．３．３　禁止机动车驶入标志设置在有轨电车专用道入口两端，可与禁止非机动车与行人进入标志共

杆设置，见图Ｂ．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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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２　禁止机动车驶入标志设置示例

犅．２．４　禁止非机动车与行人进入标志

犅．２．４．１　禁止非机动车与行人进入标志表示禁止非机动车、行人进入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样式见图

Ｂ．１３。

图犅．１３　禁止非机动车和行人进入标志

犅．２．４．２　禁止非机动车与行人进入标志的形状、尺寸根据ＧＢ５７６８．２的要求设置。

犅．２．４．３　禁止非机动车与行人进入标志设在有轨电车专用车道入口两端，可与禁止机动车驶入标志同

杆设置并配以辅助标志提醒驾驶人与行人注意，见图Ｂ．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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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４　禁止机动车驶入和禁止非机动车与行人进入标志同杆设置示例

犅．２．５　限制高度标志

犅．２．５．１　限制高度标志表示禁止装载高度超过标志所示数值的车辆通过，样式见图Ｂ．１５。

图犅．１５　限制高度标志

犅．２．５．２　限制高度标志的形状、尺寸根据ＧＢ５７６８．２的要求设置。

犅．２．５．３　当机动车需要穿越有轨电车接触网区域，净空高度在５．５ｍ以下时应设置限制高度标志。限

制高度标志所限定的数值按接触网的净空高度减少０．５ｍ设计，见图Ｂ．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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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６　限高标志设置示例

犅．２．６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

犅．２．６．１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表示该车道仅供有轨电车行驶，样式见图Ｂ．１７。

图犅．１７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

犅．２．６．２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形状为圆形。

犅．２．６．３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为蓝底、白图案。

犅．２．６．４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尺寸根据设计速度按表Ｂ．２选取。

表犅．２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尺寸与速度的关系

速度／（ｋｍ／ｈ） ７１～９９ ４０～７０ ＜４０

圆形标志／ｃｍ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犅．２．６．５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设置在有轨电车通行的交叉口及场站出入口的入口前方。可在标志

版面附加箭头，箭头指向有轨电车专用车道。可与机动车行驶标志同杆设置，见图Ｂ．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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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犅．１８　有轨电车专用车道标志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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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样式及设置

犆．１　信号灯样式

犆．１．１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由上至下分别为禁止灯、过渡灯和通行灯，用于指示有轨电车通行。其中，

禁止灯为蓝色横线，表示禁止通行；过渡灯为白色圆点，表示即将转换为禁止通行；通行灯为白色竖线或

白色斜线，白色竖线表示允许有轨电车直行通过，左高右低的白色斜线表示允许有轨电车左转通过，左

低右高的白色斜线表示允许有轨电车右转通过，见图Ｃ．１。

图犆．１　交叉口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样式

犆．１．２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的面罩尺寸为２００ｍｍ。

犆．１．３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灯光颜色为白色和蓝色，灯光颜色范围应符合ＴＢ／Ｔ２０８１中蓝色和白色

铁路信号灯光颜色的规定。

犆．２　信号灯灯色转换顺序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灯色的基本转换顺序为：禁止灯→通行灯→过渡灯→禁止灯，见图Ｃ．２。

图犆．２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灯色转换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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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３　安装方式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安装方式宜采用柱式，见图Ｃ．３。

图犆．３　柱式安装方式

犆．４　安装高度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应在有轨电车驾驶人视距范围内，信号灯的最低点至路面的垂直距离为

１ｍ～１．５ｍ，见图Ｃ．３。

犆．５　安装位置

交叉口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的安装位置宜设置于有轨电车运行方向靠近专用车道的右侧。有轨电

车专用信号灯和灯杆不应侵入有轨电车专用车道与行车道通行的限界范围。交叉口、路段及场站出入

口处的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应设置于进口道停止线内，应综合考虑车辆转弯、道岔位置等情况，最小距

离犱１不应小于０．８ｍ，见图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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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犆．４　有轨电车专用信号灯安装位置示例

７２

犌犅／犜３８７７９—２０２０



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交通标线样式及设置

犇．１　人行横道线

犇．１．１　在有轨电车通行的交叉口、路段及场站出入口按照ＧＢ５７６８．３的要求设置人行横道线。路段人

行横道宜设置为错位式。

犇．１．２　在有轨电车通行区与人行横道相交区域应设置行人和非机动车禁止驻足区域，通过施划黄色标

线和路面文字标记标示禁止驻足停留的范围，样式见图Ｄ．１。

图犇．１　人行横道禁止驻足区设置示例

犇．２　网状线

在有轨电车通行的交叉口、路段及场站出入口按照ＧＢ５７６８．３的要求设置网状线，样式见图Ｄ．２。

图犇．２　交叉口禁止行人驻足区及网状线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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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与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串口通信协议

犈．１　通信帧格式

通信帧格式见表Ｅ．１。

表犈．１　通信帧格式

帧头 发送序列号 确认序列号 帧类型
应用数据

数据长度 数据内容
ＣＲＣ校验 帧尾

１Ｂｙｔｅ １Ｂｙｔｅ １Ｂｙｔｅ １Ｂｙｔｅ １Ｗｏｒｄ 可变 １Ｗｏｒｄ １Ｂｙｔｅ

　　通信帧定义内容如下：

ａ）　帧头：一个字节长，值为０ｘＣ０，表示一帧的开始。

ｂ）　发送序列号：一个字节长，是发送方对所发送的数据传送帧的顺序编号，由发送方填写；所有

数据传送帧的发送需按照顺序填写发送序号并要求从接收方取得接收确认；发送方在每次发

送数据时都应填写发送序号，发送序号从０到０ｘｆｆ循环使用，每发送一帧并得到确认后将发

送序号加１；接收方依据发送序号判断是否发生丢帧和重帧现象。

ｃ）　确认序列号：一个字节长，是作为接收确认信息反馈给发送方的，由接收方填写的已正确接收

到的最近一帧的发送序号。接收方在正确接收到发送方的数据后，将帧中的发送序号作为确

认序号发送给原发送方。发送方依据确认序号判断帧发送是否成功。

ｄ）　帧类型：一个字节长，表示该帧的类型，见表Ｅ．２。

表犈．２　帧类型表

帧名称 值 用途

数据下发 ０ｘＦ１ 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发送的请求信息

数据上传 ０ｘＦ２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发送的响应信息

数据定时上传 ０ｘＦＦ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发送的１秒１帧的相位信息

　　ｅ）　数据长度：该数据传送帧所包含的数据内容部分的字节长度，两个字节，其中低字节在前，高字

节在后，数据长度可变由数据域内容确定。

ｆ）　数据内容：该数据传送帧所携带的数据内容。

ｇ）　ＣＲＣ校验：ＣＲＣ校验码生成多项式为：Ｇ（Ｘ）＝Ｘ１６＋Ｘ１２＋Ｘ５＋１计算，计算初值为

０ｘＦＦＦＦ；校验内容从“发送序号”到“数据内容”的所有字节；计算结果为两个字节长，在帧格式

中按照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的方式存放。

ｈ）　帧尾：一个字节长，值为０ｘＣ０，表示一帧的结束。

ｉ）　数据转义：发送方在发送每一帧数据之前对该帧中与帧头和帧尾相同的数据进行转义操作，以

防止接收方对帧的解析出现二义性。转义包括除帧头和帧尾之外的所有数据，转义按照表

Ｅ．３对应关系进行。对发送的数据，先转义后校验，之后对校验值再进行转义；接收方对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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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先对校验值进行反转义，完成ＣＲＣ校验后再对内容进行反转义。

表犈．３　转义表

转义前 ０ｘＣ０ ０ｘＤＢ

转义后 ０ｘＤＢ０ｘＤＣ ０ｘＤＢ０ｘＤＤ

犈．２　序号控制

通信帧序号控制方式如下：

ａ）　通信双方各维持两个序号变量：发送序号变量和接收确认序号变量。发送序号变量用来对发

送的数据传送帧进行编序，接收确认序号变量用来检查接收到的数据传送帧的正确与否，以发

现丢帧和重帧。

ｂ）　发送方在每次发送数据时将自己的发送序号变量和确认序号变量内容分别填写到帧中的发

送序号和确认序号中。

ｃ）　发送方在没有收到确认信息时不发送新的数据传送帧。

ｄ）　发送方在收到数据后，将帧中的确认序号与自己的发送序号变量比较，两值相等时认为收到

了前次发送帧的确认信息，之后将自己的发送序号变量加１。

ｅ）　接收方在收到数据传送帧后，将帧中的发送序号与自己的接收确认序号变量进行比较，发送序

号比接收确认序号大１时，将接收确认序号变量加１。

ｆ）　接收方收到数据传送帧后，如果帧中的发送序号等于自己的接收确认序号，则认为发送方发送

了重复的数据帧，仍向发送方发送确认信息但不再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ｇ）　接收方收到数据传送帧后，如果帧中的发送序号比自己的接收确认序号大２以上，则认为发生

了丢帧现象。

ｈ）　功能码为０ＸＦＦ的定时帧，其发送序号及接收确认序号保持常量不变，目前暂定为０。

犈．３　无效（超时）与重传

通信帧无效（超时）与重传处理方式如下：

ａ）　如果帧类型、帧长度或ＣＲＣ校验错误，则该报文是无效的；

ｂ）　数据发送方对所发送的每一条数据传送帧响应进行无效（超时）检查；

ｃ）　发送方在一帧数据发送完成后开始计时，接受报文无效或超过１ｓ未收到对方应答信息将进

行重发；

ｄ）　发送方应保证在后续的重发过程中，重发的帧与原帧仅可能在接收序号和ＣＲＣ校验部分发生

变化；

ｅ）　重发两次（加初次发送共三次）仍没有确认或响应错误则认为通信中断或故障；

ｆ）　在发生通信中断或故障后，应对通信端口重新初始化并尝试连接，再次发送三次连接不成功认

为硬件故障。

犈．４　通信频次

当有轨电车在通过接近预告、接近请求、进入交叉口、驶离交叉口检测点时，或道路交通信号灯色、

剩余时间变化时，有轨电车交叉口信号控制器和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进行一次通信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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